
附件：2
新乡市水电气暖网接入工程并联审批和告知承诺制服务指南

一、并联审批机制

（一）机制内容

由市城管局牵头，优化供水供电供气供暖接入工程涉及行政审批流程，实行并联审批机制，建设联合审批平台。建设项目报装由工改系统提前推送到水电气暖相关企业，相关企业将涉及的办理规划许可、绿化许可、占道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反馈给政务服务中心窗口；非工改系统用户报装直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申请，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推送到水电气暖相关企业，相关企业将涉及的办理规划许可、绿化许可、占道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反馈给政务服务中心窗口，最后由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推送至对应政府部门并联审批，并汇总审批结果，实现接入外线工程“统一收件、统一出件、资料共享、同步审批”，并通过相关门户网站等指定平台公布。

（二）工作流程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反馈

二、告知承诺制
（一）涉审事项清单

1.用水红线外接入管线在150米以下小型低风险工程；

2.低压电力红线外接入管线在150米以下小型低风险工程；

3.用气红线外接入管线在150米以下小型低风险工程；

4.用暖红线外接入管线在150米以下小型低风险工程；

5.其他事项小型低风险工程暂不列入。

（二）工作流程图









窗口（网上平台）受理


（0.5个工作日内）








自然规划、市政道路、园林绿化、交通运输等部门进行并联审批


（1个工作日内）








窗口汇总各部门意见，合规发放许可证书或不合规发放审批未通过告知书


（0.5个工作日内）














水电气暖有关企业申请








自然规划、市政道路、园林绿化、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受理，对施工方案和承诺书进行审核。








资料齐全，免审批当即备案，并告知水电气暖有关企业要认真进行技术交底，做到安全文明施工。













